
本次修正內容目前報部備查中，因渉及學生權益，先逕予公告實施。 

佛光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 
 

114.12.30 114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12.30 114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01.14 11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依據「大學法」及本

校「學則」訂定「佛光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全部

應修科目與學分，成績優異且符合下列標準者，得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為原則。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第 三 條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應於可畢業學期行事曆訂定之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轉學本校二年級之轉學生，成績優異符合前條標準，且在原校所修科目學分，

經採認抵免屬必修科目者，其各該科目學期成績平均應達八十分以上，始得申請提

前畢業。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 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

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

滿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

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成績

優異且符合下列標準者，得

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

十分以上為原則。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

分以上。 

第 二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

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

滿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

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成績

優異且符合下列標準者，得

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

十分以上。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

分以上。 

本校為鼓勵學

士班學生成績

優異提前畢業，

同時賦予學校

在教學品質控

管下之彈性裁

量權，配合學則

修正提前畢業

之學業成績標

準為「以八十分

以上為原則」。 

 


